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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第三十四届会议

第二委员会

议程项目 55(时

印度:决议草案棒

本决议草案是印度代表团以属于七十七国集团成员联合国会员国名义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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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55 (h) 

大会，

关于改组联合国系统的经济和社会部门的

大会第 3 2/"197 号决议

附件第五节的执行情况

回顾其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

的第 3201 (S-VI) 和 3202 (S-VI) 号决议，以及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载有

《各国经济权利及义务宪章》的第 3281 (XXIX) 号决议s

又回顾其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第 3362(S-V卫)号决议，其中，除其他事

项外p 设立改经联合国系统经济和社会部门特没委员会，负责拟订详细的行动

计划p 以均着手进行较合国系统的改组，使联合国系统有更充分却能力以全面

和有效约方式 p 处理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的问题，并使它更能符合《建立新的

国际主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完章》均规定，

又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第 32/197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

赞同特设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s

主旦旦其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第 33/202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

要求在执行特设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的范围内采取一些行动和措施s

重申改组茨合国系统的经济和社会部门的工作进程乃是保证在发层和国际

经济合作领土表内，使发展中国家平等、充分和有效地参与软合国系统内一切决

定的拟订和施行所须作出努力均必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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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八月二日第 1979/66 号决定，特别

是其中的(c)分段，

又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一九七九年七月二日第 79/30 号决议，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改组联合国系统经济和社会部门的一九七九年进度报告 1

以及行政协调委员会一九七八一一九七九年的报告 E

1 .对于大会第 32/197 号决议附件第五节所建议各项合并措施的大前题

即这对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提供更多的自愿捐款，到现在为止仍未实现表示遗

憾;

2. 因此决定在犬会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第 33/201 号决议所规定的

全面审查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政策范围内，特别注意为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提

高自愿捐款的水平问题;

3. 注意到须经秘书长签名指派的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驻地协

调专员标准信所提议的案文气请秘书长修改其中第 2 段的案文，使其能够适

用于驻地协调专员而非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的情况，以便符合大会第 32/197

号决议附件第 34 段的规定;

4. 重申这一原则:联合国系统所提供的援助应符合受援国的目标和优先事项，

因此，在国家一级协调各种援助投入，应是有关政府的特权;

5. 进一步重申，驻地协调专员执行任务时，应遵从国家主管当局边指示和过

定约优先事项，这些任务包括编制报告的工作都应只与联合国系统的业务活动有关;

6. 请秘书长与有关组织的执行首长协商，确保驻地协调专员在行使职权时

1 宅/1979/81.

再/l 979/34. 

, E/1979/3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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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充分考虑到大会第 32/197 号决议附件第 28 段(b)、 (c)、 (d)分段内列

载的目标，

(b) 依照犬会第 32/1 97 号决议附件第 34 段的规定，负担国家一级的发

展方面业务活动的全面责任和协调，

(c) 协助各国政府实现它们规定的目标和优先事项，方法是依照大会第 32/

197 号决议附件第 33 段的规定，使联合国系统在各部门的投入在行动上更趋

一致 s 并有效实行一体化s

(d) 依照大会第 32/197 号决议附件第 3 4 段的规定，并依照有关政府的

指令和优先事项，负责使国家一级的各部门发展援助方案在拟订和执行方面具

有多学科的性质，

(e) 协助在国家一级实现大会第 32/197 号决议附件第 3 2 段所规定的目

标，即在行政、财务、采购及其他程序上达到最大限度的划一，

7. 决定上面第 6 段所载各项指导原则不应影响各国政府与联合国系统内

个别组织之间的关系，也不应影响这些组织派驻各国代表与他们的执行首长之

间的直接授权和联系;

8. 请秘书长充分考虑到上面第 3 至第 7 段的规定 s 开始任命驻地协调专

员，并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八0年第二届常会报告大会第 32/197 号决议

附件第 3 4 段的执行情况;

9. 原则上决定，按照第 32/1 97 号决议附件第 3 5 段所设想的，在政府

向一级设立一个单独理事机构，负贡管理和监督联合自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并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建议，以便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能够作出适当的决

定.


